
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 112學年度華語儲備兼課教師 

應徵資格及工作內容 

 

一、應徵資格: 

1.大學或研究所畢業 

2持有教育部對外華語能力教學證書 

3有華語教學經驗者尤佳(實習證明亦可) 

(以上請檢附證明) 

 

二、工作職責： 

    1.擔任本中心暑期華語研習團任課教師 

    2.擔任本中心學期華語課程任課教師 

    3.擔任華語證照輔導培訓課程任課教師 

    4.擔任課後輔導教師 

 

三、有意應徵者請檢附下列資料 e-mail寄至

dept_chilance@stust.edu.tw，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收。 

1. 學校履歷表 

2. 學經歷證書影本 

3.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(例如：對外華語能力教學證書) 

 

 

四、甄選考試內容及評分標準: 

    1.筆試(30%)：含漢語拼音、漢語語法與華語教學 

                (通過第一階段錄取標準者，另行通知參加試教與面試) 

      ＃未達錄取標準者，無法參加面試與試教，恕不寄回所繳交之資料 

    2.試教(40%)：華語教學活動演示(內容會 e-mail 通知) 

    3.面試(30%)  

 

五、甄選日程: 

    報名截止日期:112年 5 月 5日 (資料審查合格者，中心會回信確認) 

    資格符合者，5 月初通知參加筆試。筆試、試教及面試日期另行通知。 

 

六、錄取與待遇 

     錄取老師將於暑期 7月或 8月正式上課，表現優良者，9 月開學予以

排課。上課鐘點費及勞保按學校規定。      

＃如有疑問，請電洽蔡宏慧小姐，06-2533131轉 60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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